
深圳市涉河建设项目管理若干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本市河道管理范围内涉河建设项目的管理，保障河道防洪安全，保护河流生态，改善城市水环境，发挥河道综合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广东省河道堤防管理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河道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结合本市实际，对《深圳市涉河建设项目管理若干意见(试行)》（深水务〔2009〕358号发布）进行修订，提出本意见。
本意见适用于在本市河道和海堤管理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的跨河、穿河、临河建设项目，包括桥梁、码头、道路、涵闸、渡口、管道、缆线、取水口、排水口等。

一、涉河建设项目河道管理总体原则

（一）涉河建设项目应符合深圳市防洪潮规划、河道整治规划、航道规划和其他相关规划，符合国家、行业及地方相关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
【总体原则一】，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27条《河道管理范围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第六条。

（二）涉河建设项目，不得危害堤防、护岸、巡河路等河道建筑物和水质改善工程设施的安全和正常使用，不应影响河势稳定，不应影响河道水环境质量和景观效果，不应影响河道现状和今后防洪排涝、水质改善、生态景观等综合整治工程的实施，不应影响第三方合法水事权益。

【总体原则二】，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27条；《河道管理范围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第六条；《深圳经济特区河道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

（三）涉河建设项目不应在河道行洪断面内设置建（构）筑物，确因结构需要设置的，不得降低河道防洪潮标准，并应采取拓宽行洪断面的方式补偿所占的河道断面，避免水位壅高。

【总体原则三】，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十二条“修建桥梁、码头和其他设施，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所确定的河宽进行，不得缩窄行洪通道”。

（四）涉河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应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批准前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编制单位编制防洪评价报告，提出施工组织方案，并报水务主管部门办理河道范围内工程建设方案审批。

【防洪评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二十七条、《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防洪评价报告编制导则（试行）》（水利部办公厅“建管办[2004]109号文”）第1.3条和《深圳经济特区河道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等规定提出，强调涉河建设项目要在可研阶段编制防洪评价并报水务主管部门开展行政审批。

（五）施工工期在6个月以内的涉河建设项目，应在非汛期内完成，如遇特殊情况必须在汛期施工的应征得水务主管部门的许可。施工工期超过6个月及跨汛期施工的涉河建设项目，汛期不应在河道行洪断面内施工，并落实防汛安全责任和措施，如遇特殊情况汛期必须在河道行洪断面内施工的应征得水务主管部门的许可。在防汛防旱防风期间施工时应服从三防相关管理要求。
【实施要求】，为避免和减少涉河建设项目对河道防洪的影响，根据《深圳经济特区河道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有关规定细化提出不同施工工期的涉河建设项目实施的要求和应采取的措施。

（六）涉河建设项目建成后，建设单位应邀请水务主管部门就涉河建设项目是否符合批准的建设方案进行监督检查，认定不符合的，建设项目不得投入使用。工程竣工验收时，建设单位应当邀请水务主管部门参与验收并出具意见，竣工后提供工程竣工资料备案。涉河建设项目投入使用后，其所有人、管理人应当加强管理，保障使用安全。
【完工建成和验收】，执行《深圳经济特区河道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有关规定。

二、涉河建设项目管理具体要求

（一）跨河建设项目

1．跨河建设项目应采用桥梁的方式，跨河桥梁采用平交方式跨越上口宽度不大于10米的河道时，经论证后，可以涵代桥。跨度不大于5米时采用单孔箱涵，跨度在5～10米时采用双孔箱涵，箱涵过流能力应满足防汛安全要求并留有富余，过流断面按规划河道断面1.2倍以上进行设计。

【桥跨布置1】，《公路工程技术标准》（2014版），单孔跨径小于5m的即为涵洞。根据其6.0.4条关于桥涵标准化跨径规定和《公路桥涵标准图集》，结合河道的养护、管理的需要，提出跨度不大于10米的跨河桥可以涵代桥；为减少箱涵中间隔墩的数量，减少其对河道行洪的影响，提出各跨度范围的孔数设置条件；考虑发生超标洪水时箱涵过流能力应较设计标准预留一定富余度，提出过流断面按河道规划断面1.2倍以上进行设计。

2．桥梁跨越上口宽度不大于25米的河道时，应一跨过河。桥梁跨度在25～50米时，应两跨过河。桥梁跨度大于50米时，各跨跨径不宜小于16米。各跨跨径应以河道中心线为基准对称布置。
【桥跨布置2】，（1）桥梁跨越上口宽度小于或等于25m的河道时，如有桥墩设于河中（行洪断面内）将会对堤防安全和河道稳定造成较大影响。根据《公路桥涵通用设计规范》（JTG D04-2004）第3.2.5 条规定：当标准设计或新建桥涵的跨径在50m及以下时，宜采用标准化跨径，而预制预应力板梁标准跨径下的最大经济跨度为25m，故提出跨25m的河道一跨过河，跨度在25～50米时两跨过河。（2）《内河通航标准》中提出桥梁跨度规定Ⅶ级航道限制性航道尺寸为直线段双线底宽为16m，而从防洪安全的角度出发尽量减少桥墩布置，减少对河道行洪影响等方面综合考虑，提出跨径不宜小于16米。

3．跨河桥梁应优先采取立交方式跨越巡河路，梁底与巡河路之间的净空高度应满足河道维护管理、防汛抢险等方面的要求，且不应低于4.5m，如因条件限制无法满足时，净空高度应根据巡河路的使用要求经论证后确定；经论证跨河桥梁必须与巡河路平交时，应设置必要的交通管理设施，保证巡河路在河道正常维护管理和防汛抢险期间的畅通。

【跨越方式】，《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第10.4.2条：跨堤建筑物、构筑物与堤顶之间的净空高度应满足交通、防汛抢险、管理维修等方面的要求。如当桥梁采取平交方式跨越河道，则应采取其他有效措施（如平交口设置交通管制设施），以便在防汛期间保证防汛通道的畅通。

4．跨河桥梁梁底高程应满足以下要求：

（1）不低于河道规划的防洪潮水位加安全超高，并考虑河道正常淤积后的影响；

（2）不低于规划和现状的河道堤防或防浪墙顶高程；

（3）满足河道保洁、疏浚等维护管理作业船舶通行要求。

【梁底高程】，《广东省河道堤防管理条例》第十二条：桥梁和栈桥的梁底必须高于设计洪水，并按照防洪和航运的要求，留有一定的超高；相应执行《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第3.2.2条及《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第7.3条的规定。

5．跨河桥梁墩柱不宜布置在河道深泓线上，桥梁承台顶高程应在河道护底结构或冲刷线以下。

【墩柱布置1】，桥梁墩柱设置在河道深泓线上，减少了有效的行洪断面，不利防洪安全；承台露出河床或位于冲刷线以上，不仅占用河道有效过流面积，而且造成局部流态紊乱，会直接造成堤脚冲刷，对堤防工程的安全影响极大。

6．跨河桥梁因结构需要在河道行洪断面内设置墩柱的，墩柱型式应有利于水流流态的稳定，墩柱沿水流方向的轴线应与水流流向一致。

【墩柱布置2】，本条对桥墩型式做了一般规定，以减少桥墩阻水和对局部流态的影响；从防洪安全的角度考虑，如墩柱沿水流方向的轴线与水流方向存在夹角，夹角越小在垂直于水流方向上的投影面积越小，阻水比降低，有利于洪水的下泄。在桥梁工程上，可通过调整桥梁纵轴线，实现其墩柱布置沿水流方向的轴线与水流流向一致。

7．跨河桥梁墩柱和承台不应布置在堤防、护岸、巡河路和截污管涵等河道建筑物范围内，且墩柱和承台与河道建筑物和水质改善工程设施外轮廓线的水平距离应大于1.5米。

【墩柱布置3】，《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第10.4.1条规定：桥梁、渡槽、管道等跨堤建筑物、构筑物，其支墩不应布置在堤身设计断面以内。深圳市大部分河道为堤岸结合，为保护河道堤防和护岸等建筑物的安全和正常运行，特提出此条。

8．跨河桥梁桥面集中排水应避免冲刷堤防和护岸。跨越水源保护区内河道的桥梁，应采取有效措施收集和处理桥面排水，并编制水污染事故应急预案。

【桥面排水】，对桥面排水处理和布置方式的一般要求。

9．建设单位在涉河建设项目立项时，应将工程垂直投影面内及上下游各30米且在工程红线范围内河道两岸的河道建设内容按规划要求纳入建设项目，并与建设项目同步实施。

【同步建设】，《深圳经济特区河道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建设单位在涉河建设项目立项时，应当将工程用地范围内河段的整治工程纳入建设项目，并与建设项目同步实施。”从保护桥梁安全出发，结合河道管理的需要，同时考虑到用地受到批复工程红线的限制，提出桥梁垂直投影面内及上下游各30米且在工程红线范围内河道两岸堤防由桥梁建设单位同步按规划要求建设。

10．跨河桥梁宜在适当位置设置水位观测设施，桥梁型式应与河道景观相协调。

【水位观测和桥梁型式】，《公路桥涵通用设计规范》（JTG D04-2004）第3.7.2条“跨越河流或海湾的特大、大、中桥宜设置水尺或标志，较高墩台宜设围栏、扶梯等。”

11．架空输电线路的杆塔基础不应设置在河道管理范围内。

【架空输电线路】，出于杆塔基础的安全和河道安全管理考虑。

12．其他跨河建（构）筑物的涉河建设项目管理参照跨河桥梁的规定执行。

（二）穿河建设项目

1．电力、通信和输送流体的管线通过河道时，应采用与堤岸正交的下穿方式，并设置安全可靠的防护措施。

【穿河方式和要求】，根据《油气输送管道穿越工程设计规范》（GB50243-2007）第3.3.15条“水域穿越宜与水域正交通过”，缩短水域穿越长度；《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第10.2.1条“压力管道，热力管道，输送易燃、易爆流体的各类管道，宜跨堤布设，并应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深圳市大部分河道为堤岸结合，为保障堤岸和涉河建设项目的安全，方便日后河道综合整治工程相关设施的施工，提出本条。

2．穿河建（构）筑物埋深应满足以下要求：

（1）建（构）筑物顶部与天然河床的垂直距离应满足其行业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同时大于天然河道的冲刷深度，且不应小于2.5米；

（2）建（构）筑物顶部与河道护底、护脚的垂直距离应满足其行业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且不应小于2.5米；

（3）如遇岩基河床等其他特殊河段，其距离经论证后确定。

【穿河管与河道相关建筑物距离】，根据《防洪标准》（GB50501-94）第5.5.2条“从洪水期冲刷较剧烈的水域（江河、湖泊）底部穿过的输水、输油、输气等管道工程，其埋深应在相应的防洪标准洪水的冲刷深度以下”，穿越管段应埋设在一般冲刷及局部冲刷深度以下的安全深度，根据穿越工程的类别、工程等级和相应设计洪水冲刷深度或疏浚深度要求确定，执行相关技术标准规定。从保护河道防洪安全和河道建筑物安全的角度考虑，其最小距离不应小于2.5m，如遇特殊河段，其距离经论证后确定。

3．输送流体的穿河管道，应在河道两侧设置截流控制设施。

4．下穿河道的管道和线缆的阀井（室）、截流控制设施、临时性工作井等管线附属设施，不应布置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且不得影响堤防和护岸安全及河岸景观。

【穿河管阀井】，《油气输送管道穿越工程设计规范》（GB50243-2007）第3.3.12条“生活水源保护地、水域大型穿越工程，输油管道两岸应设置截断阀室。截断阀室应设置在交通方便、不被设计洪水淹没处”。

5．采用隧道、较大口径的顶管及定向钻等非开挖方式的穿河建设项目，其建（构）筑物与土体的接触面应进行充填灌浆，确保堤防、堤岸和河床的土体稳定，并设置监测设施。

【非开挖方式的施工要求】，根据《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第10.2.6条“采用顶管法施工修建穿堤建筑物、构筑物时，应选择在土质坚实的堤段进行，沿管壁不得超挖，其接触面应进行充填灌浆处理”。采用顶管等方式敷设管道的，如空洞尺寸较输送管道或者套管过大，容易产生河床和堤脚塌陷，造成穿越管道受力不均匀和河床堤脚破坏，应设置必要的监测设施。

6．入河排放口水质应达标排放，较大的排放口应设置安全防护和消能防冲设施。

【入河排放口】，根据《深圳经济特区河道管理条例》第十八条“污水不得直接排入河道。污水排入河道前应当经过处理….”；为避免较大排放口水流对堤岸和河道管理设施的冲刷毁坏，提出设置安全防护和消能防冲设施。

7．穿河建筑物应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设置永久性的识别标志,标识内容应征得水务主管部门的认可。

【标识】，为方便河道管理，提出穿河建筑物设置标识，标识内容满足河道管理的要求。

（三）临河建设项目

1．与水工程无关的电力电缆、油气管线不应敷设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供水、通信管线不应敷设在河道行洪断面内以及堤防和护岸结构断面内，且不应长距离敷设在河道管理范围内。

【临河管线布置】，根据《深圳经济特区河道管理条例》第十七条“河道管理范围内未经批准以及虽经批准但与防洪、治污无关且批准期限届满时未依法延期的既有建筑物，有关部门应当责令当事人予以拆除”，对不同使用性质的相关管线提出布置要求。

2．禁止在河道行洪断面内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和高秆作物，不应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种植果蔬等经济作物。

【种植绿化】，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二十二条“禁止在行洪河道内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和高秆作物”。

3．码头应采用港湾式布置。

4．亲水平台高程应高出河道常水位或景观控制水位30厘米以上，其他临河景观工程应布置在河道5年一遇洪水水位以上。

【布置高程】，对河道亲水平台和临河景观的布置高程作一般要求。

5．临河布置的箱涵和较大管道的检修口，布置应方便检修，其盖板或井盖应牢固可靠，避免水流冲击移位，确保安全。
三、附则

1．本意见由深圳市水务局负责解释。

2．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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